
未升學未就業青少年關懷扶助計畫 

 計畫目標 

協助未升學未就業青少年適性轉銜就學、就業或參加職訓，以奠定未來生涯發展基礎。 

 

  招募對象 

實際居住或設籍本市，15-18歲國中畢業未升學未就業青少年，以及高中職中途離校學生，具生涯

未定向有轉銜扶助需求之青少年。 

 

 招募期程 

即日起至 109年 12 月 31 日。 

 

 輔導三大主軸

 

 轉介方式 

1、若轉介單位經評估，青少年具有職涯輔導需求，但無法聯繫或取得輔導對象、家屬同意，請填寫

轉介表單(附件一)。 

2、如獲青少年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者，請逕行填寫活動同意書並回傳（附件二、附件三）。 

3、相關表件請以紙本或電子掃描檔方式，送至新竹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(300004新竹市民族路 33

號教師研習中心 4樓)，聯繫窗口為施郡珩輔導員、王詩婷輔導員，電話：03-5286661，信箱：

04848@ems.hccg.gov.tw、041056@ems.hccg.gov.tw。 

 

•由專業輔導員針對未升學未就業青少年進行個別會談及團體輔導，以瞭解其需求
並給予協助。

輔導會談

•以講座、課程、戶外教學等多元方式，協助未升學未就業青少年探索自我興趣，
培養就學就業能力。

•生涯探索活動包含生涯探索、就學就業資源運用、就業力培訓、體驗教育及志願
服務、法治(含反毒)及性別平等教育等元素。

生涯探索

•安排未升學未就業青少年至職場進行工作探索體驗，並補助其工作體驗津貼。

•工作體驗係生涯探索配套措施，非以提供勞務為目的，著重於未升學未就業青少
年生涯探索及職能學習狀況。透過短期體驗機會，提供其快速瞭解各行各業工作，
發掘自我特質及工作興趣並提供其於培訓輔導期間體驗津貼，增加完成輔導之意
願。

工作體驗方案(詳請見附件四說明)

因應新冠肺炎(COVID-19)疫情之影響，故本計畫相關活動及團體，將視疫情狀況進行評估是否

延期或取消，若確定辦理，另再發文通知，同時提供活動前及期間之衛生防護措施及人員健康

管理等宣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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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新竹市 109 年度未就學未就業青少年關懷扶助計畫 

青少年服務轉介單 

◎轉介單位： 

◎聯繫窗口/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109 年   月   日 

(本計畫服務對象為 15歲至 18 歲國中畢業後未持續升學，無工作或工作不穩定，以及就讀 

 高中職後因故休學、退學，有生涯輔導或就業協助需求之青少年) 

 

個

案

基

本

資

料 

姓名  身分證字號  性別  

出生 

日期 
 通訊電話 

住所： 

手機： 

主要 

照顧者 
 通訊電話  關係  

修業 

狀況 

國中：□應屆畢業 □非應屆畢業 □結業 □中輟 

      (離校年度________) 

高中職：□休學  □退學 (離校年度__________) 

學校

名稱 
 

通訊 

地址 
 

其他通

訊方式 

□Facebook __________ □Line______________ □E-mail________________ 

□其他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適合聯

繫時段 
□早上(8:30~12:00) □下午(13:00~17:30) □晚上 □其他_______________ 

 

家

庭

狀

況

概

述 

1.家庭型態：□核心家庭 □單親家庭 □隔代教養 □繼親家庭 □其他_____________ 

2.雙親關係：□婚姻中(□同住 □分居) □離婚(□同住□分居) □伴侶同居 □其他 

3.親子關係：□和諧 □疏離 □衝突 □親密 □依賴 □其他_________ 

4.手足排行：兄___人、弟___人、姐___人、妹___人，個案排行第____ 

5.經濟狀態：□小康 □普通 □拮据 □低收或中低收入戶 □其他_________________ 

6.同住成員： 

7.補充事項： (如：家人職業、人際關係、身心理狀態等…) 

正

向

資

源

評

估 

(因轉介單位可能未與青少年直接接觸，本欄位可自由填寫) 

1.個案特質：例如，沒有心機、關心他人、做事仔細、有耐心、講義氣、健談等… 

2.能力興趣：例如，活動力強、執行力高、很會用電腦、愛畫畫、跑步快等… 

3.動機願望：例如，成為電競選手、學習美甲、熱愛舞蹈、經濟自主等… 

4.補充事項： 



轉

介

需

求 

□探索生涯興趣  □想參加企業參訪  □參加職涯成長課程  □缺少目標需要諮詢  

□高中職入學/復學，希望學校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□還不確定) 

□找工作/參加職業訓練，希望的工作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□還不確定) 

□其他需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表人核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簽核： 

 

 

※ 備註：轉介單請以電子檔或紙本方式送至「新竹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」，後續將由專任輔 

導員與轉出單位聯繫，相關事宜請洽「王詩婷社工師」或「施郡珩社工師」，電 

話：03-5286661，地址：300004新竹市民族路 33(教師研習中心 4樓)，電子信 

箱：041056@ems.hccg.gov.tw、04848@ems.hccg.gov.tw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新竹市 109 年度未就學未就業青少年關懷扶助計畫 

青少年服務個案轉介回覆單 

個案姓名: 身分證字號: 

□開案服務 

開案日期:   年   月   日，主責輔導員:            ，聯繫電話：03-5286661 

處遇情形: 

 

 

 

□未開案服務 

原因: 

□未符合本計畫服務對象 

□已穩定就學/就業 

□為持續性機構收容對象 

□中重度身心障礙或健康狀況無法參與活動或晤談 

□失聯或受輔意願極低(含無生涯規劃議題) 

□其他:               

補充說明： 

 

 

輔導員簽章  主管簽核  

家長或青少年本身對轉介輔導的接受程度？  □意願高  □意願低  □不確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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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  新竹市政府 109 年度未升學未就業青少年關懷扶助計畫 

學員基本資料表暨家長參訓同意書 

培訓單位：新竹市政府教育處-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109年   月   日 

       

學

員

基

本

資

料 

姓名  身分證字號  性別  

出生 

日期 
 通訊電話 

住所： 

手機： 

監護人  通訊電話  關係  

聯絡人  通訊電話  關係  

修業 

狀況 

國中：□應屆畢業 □非應屆畢業 □結業 □中輟 

      (離校年度________) 

高中職：□休學  □退學 (離校年度__________) 

學校

名稱 
 

戶籍 

地址 
 

通訊 

地址 
 

其他通

訊方式 

□Facebook __________ □Line______________ □E-mail________________ 

□其他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適合聯

繫時段 
□早上(8:30~12:00) □下午(13:00~17:30) □晚上 □其他_______________ 

一、參加青少年關懷扶助計畫的動機？(可以複選，至少勾選 1項) 

□ 1)為了發現自己的興趣    □ 2)獲得就學就業資訊 

□ 3)想嘗試實際工作經驗    □ 4)家人或老師的期待 

□ 5)無聊打發時間          □ 6)其他理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是否曾經有打工的相關經驗？ 

□ 否  □ 是，我做過的工作內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可填多項) 

三、我未來想就讀的高中職/想從事的工作？ 

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人及監護

人同意簽名 

培訓單位已充分告知參訓輔導內容及相關權利義務，經確認後同意參與本計

畫，並願意在 109 年度輔導期間配合參訓單位之相關作業。 

           學員簽名：______________  監護人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 

 



附件三 新竹市政府 109 年未升學未就業青少年關懷扶助計畫 

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書 

    您好： 

為了保障您的權益，請務必詳細的閱讀本同意書之各項內容。 

1.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（以下簡稱青年署）、新竹市政府(以下簡稱本府)及培訓單位(新竹

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)為執行計畫相關聯繫、保險、資格認證、動向調查、轉介、媒合

服務等業務之需求，必須取得您的個人資料，在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，

青年署、本府及(新竹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)將依法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 

2. 您所提供以下的個人資料：姓名、性別、出生年月日、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、連絡方式

(包括但不限於電話號碼、E-MAIL或居住地址)，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資

料皆受青年署、本府及(新竹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)保全維護，並僅限於公務使用。 

3. 您同意青年署、本府及(新竹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)因活動所需，以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

確認您的身分、與您進行聯絡；並同意青年署、本府及(新竹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)於即

日起至本年度計畫結束期間（109年 12 月 31日）內及後續關懷期間，遵守個資法第 15

條及第 20條之規定，在符合蒐集之特定目的下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。 

4. 您理解若不提供個人資料，將影響活動業務辦理及後續相關服務。若您所提供之個人資

料，經檢舉或青年署、本府及(新竹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)發現不足以確認您的身分真實

性，或其他個人資料冒用、盜用、資料不實等情形，本府有權停止您的報名資格、錄取

資格等相關權利。 

5. 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條規定，就您的個人資料向青年署、本府及(新竹市學生輔

導諮商中心)：(1)請求查詢或閱覽、(2)製給複製本、(3)請求補充或更正、(4)請求停

止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或(5)請求刪除。但因青年署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需者及受其他法

律所規範者，青年署得拒絕之。 

6. 本同意書如有未盡事宜，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或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。 

7. 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，具有書面同意青年署、本府

及(新竹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)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之效果。 

 

    □我已詳閱同意書內容，並同意上述事項（請打勾）。 

 

立同意書人：______________（簽章） 

 

立同意書監護人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（簽章）日期： 109年   月   日 

 

如有任何問題您可以與業務承辦人聯繫 

業務承辦人: 新竹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施郡珩、王詩婷 輔導員 

聯絡電話：03-5286661 

聯絡信箱：04848@ems.hccg.gov.tw、041056@ems.hccg.gov.tw 

  



附件四   新竹市政府教育處-「青少年工作體驗方案」介紹 

一、 輔導對象： 

國中畢業 15歲至 18歲之青少年，合計招募 10 人，有意願進入職場學習或工讀者。參加對象皆

須取得監護人同意書，才會開始進行友善商家媒合。每間店舖以媒合 1位學員為原則。 

※ 並非所有的青少年都會前往同類型的店家，需視輔導對象特質、能力、興趣去媒合。 

二、 工作地點： 

範圍以新竹市為主 (東區、北區、香山區)，外縣市以交通便利地點為佳。 

※ 因考量青少年未成年，交通方式以腳踏車、公車、火車、家長接送為主，所以地點不能太

遠，也避免學生自行違法騎機車。交通費用政府有額外補助青少年，至輔導期結束止，最高

累計 1,200元。 

三、 就業準備： 

青少年應先行參加學生輔導中心辦理的職涯課程與團體活動，為踏入職場做預備。課程包含基

本人際溝通、團隊合作、問題解決、工作法律議題、職場倫理，與求職基本能力等等。向商家

媒合時，以完整參加完課程的青少年優先推薦，以保障服務態度和品質。 

四、 工作津貼： 

受輔青少年由政府負擔第一個月 120小時工作津貼 (依體驗狀況可延長至 200小時)，比照基本

時薪 158元/小時，現金給付，預計每週由青少年找輔導員個別簽領。其出席狀況需有上下班之

打卡或簽到表等相關證明。 

※ 如青少年適應良好，則於補助時數期滿後由店家評估，是否依自己的工作待遇留用。 

五、 店家講師費： 

每 1位媒合體驗青少年，提供店家指導者 400元/小時之教學輔導費用，至多 60小時。(倘青少

年延長體驗時數至 200小時，店家最高可領取 50%，抑即 100小時之指導費用)。款項待受輔青

少年工作體驗時數額滿，或中途暫停體驗之後，由輔導員一併辦理核銷匯款作業。若有工作所

需之必要置裝、材料費用，可與輔導員進行討論，評估後提供補助或由輔導對象家庭分擔。 

六、 保險狀況： 

參加職涯課程及在職期間，將予投保私人保險 300萬元意外險與 5萬元醫療險，保險期限自投

保日起算 1年為止。另由新竹市政府成立訓練投保單位，在 120小時工作體驗期間為青少年投

保訓字保勞工保險，最低月投保級距 13,500元。 

 

 

 

 


